會議紀錄FGA 6/2001

沙田區議會
財務及常務委員會
二零零一年第六次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沙田區議會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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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亞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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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津太平紳士
沙田區議員

	黃國雄先生
沙田區議員

	黃戊娣女士
沙田區議員

	楊祥利先生
沙田區議員

	楊倩紅女士
沙田區議員

	陳光明先生
增選委員

	陳永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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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耀棠先生
增選委員

	賴國銘先生
增選委員

	李慧嫺女士
增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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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列席者
	韋國洪先生
沙田區議會主席

	曾文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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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浩麟先生


沙田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西)3 


旁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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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克出席者

	鄭則文先生
沙田區議員

	周嘉強先生MH
沙田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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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厚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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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光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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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志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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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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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應來先生
增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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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選委員


(請假)

	

	負責人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特別是下列人士出席/列席本委員會二零零一年第六次會議：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先生；



署理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曾文祥先生；及



沙田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西)3伍浩麟先生


2.
主席表示，下列委員來信向委員會請假：


委員




原因


周嘉強先生


因事



何厚祥先生


因事



梁志偉先生


因事



梁國顯先生


離港



曹宏威博士


公務離港



陳偉趯先生


因事



張應來先生


因病



余倩雯女士


因事


3.
委員會通過上述人士的請假。
I.
通過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七日的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FGA 5/2001)

4.
會議紀錄無需修訂，獲委員會通過。
II.
資料文書：
(1) 沙田區議會財政狀況報告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文書FGA 46/2001)


5.
委員知悉沙田區議會截至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財政狀況。


(二)
沙田區議會修訂預算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文書FGA 47/2001)


6.
委員知悉沙田區議會截至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修訂預算。


(三)
開支科3的財政狀況及活動進度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文書FGA 48/2001)


7.
委員知悉開支科3(財務、常務及全區大型活動)截至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財政狀況及活動進度。

III.
「沙田闔家慶元宵綜合晚會」撥款申請

(文書FGA 50/2001)

8.
委員會通過推薦由旅遊業發展工作小組提交的「沙田闔家慶元宵綜合晚會」撥款申請給區議會考慮，建議撥款額為896,000元。

IV.
「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度沙田節日燈飾活動」


修訂撥款申請











(文書FGA 51/2001)


9.
袁貴才先生、蔡亞仲先生、林康華先生、何秀武先生、鄭耀棠先生及李錦明先生分別就擔任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度沙田節日燈飾統籌委員會委員作出申報。委員會通過他們不可參與是項修訂撥款申請的表決，但可列席會議。

10.
委員會通過推薦由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度沙田節日燈飾統籌委員會提交的「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度沙田節日燈飾活動」修訂撥款申請給區議會考慮，建議修訂撥款額為2,500,000元。


(劉帶生先生及盧偉國博士於此時到達。伍浩麟先生於此時離開。)

V.
開支科8(節日慶典)撥款流用申請

(文書FGA 52/2001)

11.
委員會通過從開支門1.36(地區文化活動資助計劃預留撥款)調撥58,178元至開支科8(節日慶典)，以供「顯活力、展才華，同譜新禧樂」及「家家歡樂賀元宵」的活動使用。
VI.
開支科9(小規模環境改善)增補撥款申請及


超過十五萬元的撥款申請







(文書FGA 53/2001)

12.
秘書在回應王津太平紳士的詢問時表示，烏溪沙碼頭裝設的垃圾桶是由混凝土所造，而實際費用則要視乎工程競投情況，很大可能會低於預算費用。

13.
署理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曾文祥先生在回應黃國雄先生的詢問時表示，過往民政事務處很少建造混凝土垃圾桶，因而沒有足夠資料作為參考。

14.
委員會通過下列第I、II、IV及V項工程項目所需的增補撥款，並推薦第III項工程項目所需的增補撥款給區議會考慮：

項

活動名稱
增補款額
I

沙田南有蓋食水配水庫附近的行人徑建造工程
150,000元
II

排頭村(近鄉事委員會)排水渠重建工程
150,000元
III

馬鞍山路與恆安交界休憩用地裝設避雨亭工程
200,000元
IV

烏溪沙碼頭裝設垃圾桶工程
45,000元
V

沙田頭村墳地行人徑建造工程
80,000元
總額:

625,000元
VII.
開支科2(發展、房屋及工商)區議會儲備流用申請

(文書FGA 54/2001)


15.
委員會通過從區議會儲備調撥2,680元至開支科2(發展、房屋及工商)，以供「家居安全嘉年華」修訂撥款申請使用。
VIII.
開支科5(教育及福利)增補撥款申請

(文書FGA 55/2001)


16.
委員會通過增補撥款263,825元至開支科5(教育及福利)，以便進行下列活動：
活動名稱
款額
「活力校園-沙田區學校推廣計劃(12/2001-3/2002)」之壁球訓練
27,064元
「活力校園-沙田區學校推廣計劃(12/2001-3/2002)」之籃球訓練
41,162元
「活力校園-沙田區學校推廣計劃(12/2001-3/2002)」之田徑訓練
30,147元
「活力校園-沙田區學校推廣計劃(12/2001-3/2002)」之劍擊訓練
38,096元
「活力校園-沙田區學校推廣計劃(12/2001-3/2002)」之足球訓練
29,400元
「活力校園-沙田區學校推廣計劃(12/2001-3/2002)」之划艇訓練
45,020元
「活力校園-沙田區學校推廣計劃(12/2001-3/2002)」之羽毛球訓練
52,936元
總額:

263,825元

(廖韻兒女士於此時到達。)
IX.
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書FGA 56/2001)


17.
秘書在回應黃戊娣女士的詢問時表示，在恆生商學院附近的木製告示板應是過往區議會小規模環境改善工程的項目，他會請工程組跟進有關損毀/折舊情況。現時，區議會有二十二面布告板，其中十一面已建成十多年，需要更換。此次撥款申請只更換七面布告板，其餘四面因涉及更改位置，需獲得有關政府部門同意，日後將與建議新增的布告板一併處理。


(陳國添先生、林康華先生、韋國洪先生及袁貴才先生於此時到達。)


18.
楊祥利先生在回應主席的詢問時表示，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七日舉行的保齡球邀請賽將邀請政府部門及工商機構派隊參加，預計將有約二十隊參加。區議會亦會派隊參加，他請有興趣的議員與他聯絡。


19.
秘書在回應主席的詢問時表示，一如以往，沙田民政事務處聯絡部會協助新春酒會的籌辦工作，並於適當時候發出邀請咭給區內人士及各位議員。


20.
楊祥利先生在回應黃國雄先生的詢問時表示，位於馬鞍山路迴旋處的區議會標誌由於己建成多年，近年需要經常維修，亦有數宗投訴指標誌的綠色膠片部分出現褪色現象，綠色膠片最近更加脫落。他曾到現場視察，發覺即使進行維修，效果仍會不理想。因此建議重建，並如大圍的區議會標誌般使用不鋼材料。

21.
秘書在回應劉帶生先生的詢問時表示，新造的區議會標誌均採用不反光不鋼材料，避免影響駕駛者。


22.
委員會通過下列由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提交的撥款申請及從區議會儲備調撥58,496元至開支科3(財務、常務及全區大型活動)，以供第II項活動計劃使用。此外，委員會推薦區議會考慮從區議會儲備調撥250,000元至開支科3(財務、常務及全區大型活動)，以供下列第IV項活動計劃使用：

 項
活動名稱






 申請款額

 I
沙田區議會保齡球邀請賽


 42,066元


 II
更換區議會布告板



130,000元


 III
沙田區政府部門及



 20,000元




沙田區議會聯合新春酒會





 IV
重建區議會標誌




250,000元










總額：
442,066元

X.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FGA 49/2001)


23.
委員知悉公共關係工作小組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二日會議紀錄的內容。

XI.
下次會議日期

24.
下次會議將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四)下時二時三十分在沙田區議會會議室舉行。
25.
會議於下午三時正結束。




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STDC 13/15/20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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